
关于公证书效力 问题的探讨

陈 六 书

公证乃是国家公证机关按照公民
、

法人
、

非法人团体的申请
,

对法律行为或者有法律

意义的文书和事实
,

作成公证书
,

以证明其真

实性与合法性的非讼活动
。

关于公证书的效力问题
,

众说纷纭
,

在实

践中有不少争论
,

大家的认识是不一致的
。
在

此
,

从下面三方面谈谈我个人的理解
,

供同志

们探讨
。

(一 ) 法律上的证明力

一切公证行为都产生证据上的效力
。

凡

经过公证机关证明的法律行为或有法律意义

的文书
、

事实
,

公证员都以作成公证书的形

式
,

确认申请公证事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
。
从

而
,

可以预防纠纷
,

减少诉讼
。

人民法院审理

民事案件中
,

如果在采证时涉及某项文书或

事实
,

而此项文书
、

事实业经公证证明
,

当事

人持有公证书
,

在这种情况下
,

公证书已成为

特定书证
,

审判员认为没有疑义时就可以直

接采证
,

便于纠纷得到及时而正确的解决
。

这

是因为
,

公证书乃是经过公证机关通过一定

的法律程序
,

对申请事实予以严密审查并确

认下来后作成的
。

公证书效力之强于一般私

证文书
,

这是一切公证行为所必然取得的结

果
。

必须指出
,

公证书作为特定书证
,

证明力

较强
,

但并不排除审判员搜集和判断其他证

据
,

并且也应该允许对方当事人对公证书提

出异议
,

承认当事人有提出其他证据的诉讼

权利
。

在公证实践中
,

有人认为
,

既然公证书是

一种特殊的证据
,

有不可争辩的证明力
,

因此

他们主张人民法院在审判案件中
,

对所有公

证书
,

都可以不经调查
,

直接采用
。

我认为持

这种观点是危险的
。

因为预先规定了公证书

的似乎是独一无二的证明力
,

不仅剥夺了当

事人提出其他证据和对方当事人对公证书提

出异议的诉讼权利
,

而且也排除了审判员自

由判断证据的这一重要诉讼原则
。

按照诉讼

证据理论的一般原则
,

证据力的大小不应该

预先规定
,

而应由审判员根据社会主义法律

意识判断决定
。

因此
,

认为所有公证书在审

判案件时都可以不经调查
,

就可以直接采用

的观点
,

实际上是形式证据理论的具体反映
,

其结果会导致错误的裁决
。

必须强调指出
,

经过公证证明的文书
,

也

不能保证所证明的每一事项都十全十美
,

完

备无缺
,

符合法律要求
,

没有漏洞
。
可能由于

公证员的工作疏忽而使文书的记载与事实不

完全相符
,

或由于当事人的过错
,

使得公证事

项不真实
、

不合法
。

特别在 目前公证任务繁

重
、

法律尚不完备的情况下
,

发生错误的可能

性较多
。

因此
,

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
,

审判

员应综合案件的一切证据
,

以自己的社会主

义法律意识进行判断
,

绝不能局限于公证书

这一证据范围
,

孤立地进行判断
。

(二 ) 执行许可证明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

_

公证机关对追偿一定数额的金钱或物品

的债权文书 (无论制定文书时是否经过公证

证明 )
,

当查明权利义务关系明确
,

当事人双

方对债权本身又无争议
,

债务人应该履行
、

可

以履行而不履行时
,

可给予强制执行的证明
。

公证机关的这种准许强制执行的证明
,

具有



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
,

它和人民法院为追索

财物所作出的暂先执行裁定给付之诉的判决

所具有的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是相同的
。

债

权人有权根据公证机关的准 许强 制 执 行 证

明
,

_

自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员强制执行
,

追索

债务
,

而不需要再向人民法院起诉
,

由法院审

判解决
。

公证机关对某些无疑义的债权文书
,

给

予准许强制执行的证明
,

不仅可以迅速地强

制债务人履行义务
,

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
,

而且由于不提起诉讼
,

避免了时间的浪费和

人力物力的损失
。

关于哪些无疑义的债权文书
,

公证机关

才有权办理执行许可证明
,

目前全国尚无统

一规定
,

各地公证机关的作法也不一致
。

我

们认为应由国家立法部门加以规定
,

以便公

证机关有所遵循
。

对这个问题
,

有一些不同的看法
。

在五十年代
,

某些地方人民政府公布的

公证办法中规定 : “
凡涉及债权方面的合同

,

在公证证明的同时
,

应在公证书上载明
: 如

果订约当事人一方违约不履行义务时
,

他方

当事人可以不经诉讼
,

直接请求人民法院强

制执行
。 ”
有些同志不仅同意这种观点

,

而且

认为凡是经过公证证明的债权文书
,

不论在

公证书上有无强制执行的记载
,

都具有强制

执行的法律效力
。

如果一方不按照约定的条

件履行
,

不用再经诉讼程序
,

就可以直接向人

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
。

还有人认为
,

凡是在公证证明的债权文

书上
,

载明强制执行条款
,

就有执行的法律效

力
,

反之
,

不载明强制执行条款
,

就没有执行

的法律效力
。

更有甚者
,

有的同志还把一切公证事琐

都视为有强制执行的效力
。

主张各种法律礼

为
、

文件和事实
,

经过国家公证机关公证以

后
,

即具有证据的效力
,

因此也就具有强制执

行的效力
。

这就不只是对债权文书的执行问

题
,

而是把强制执行的效力引伸到一切公证

领域中去了
。

上述意见和作法
,

我认为都是不妥当的
。

首先
,

公证机关证明合同
、

委托书等法律

行为和有法律意 义的文书
、

事实的 目的
,

是为

了确认它的真实性和合法性
。 ;大一证 明 活

动
,

不论有无强制执行的记载
,

都不可能产生

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
。

认为具有强制执行效

力的观点
,

在法学理论上是说不通的
。

从三
一

卜

多年来的公证实践来看
,

也说明是不可行的
。

例如一份经公证证明的遗嘱
,

虽详细写明身

后遗产处理方案
,

但在遗嘱人死亡之日
,

可能

已时过境迁
,

法定继承人的情况发生了变化
,

按遗嘱土的遗产处理方案可能已不符合当时

的法律
、

政策
,

在这种情况下
,

难道可以不加

考虑
,

而强制执行遗嘱上的全部意愿吗 了显

然是不能的
。

所以
,

只有公证机关对无疑义的债权文

沁才办理执行许 可证明
,

才能产生强制执行

的法律效力
,

其他公证行为都不发生这种效

力
。

对公证机关两项不同的公证职能不应加

以混淆
。

其次
,

经公证证明的合同发生违约的原

因常常是多方面的
,

而且
,

在通常情况下
,

当

事人双方对违约原因都有争议
。

例如一份经

公证证明的加工合同中载有违约金 的 条 款
,

在合同履行中
,

如乙方违期交货是违约
,

但乙

方认为是因为甲方违期送料所致
,

这里就有

了争议
。

能够说
,

对于这种有争议的合同纠

纷
,

在是非责任还不明确的情祝下
,

可以不经

有关合同管理机关的调解
、

仲裁
,

也不需法院

的调查
、

审理
、

裁判
,

而直接交法院执行员强

制执行吗 ?显然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
。

因

为这样做
,

不仅剥夺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的权利
,

而且也可能侵害当事人的民

事权利和合法利益
。

也还有个别公证机关
,

对于已经公证证

明的合同发生违约情事
,

竟直接去办强制执

行的事
,

那更是不妥当的
。

我认为
,

公证机关办理执行许可证明
,

必



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
:

第一
,

当事人双方对债权文书内容必须

没有争议
。

第二
,

只能限于追偿一定数额的金钱或

物品的文书
,

而不是一切债权文书
,

并且还要

证据充分
、

事实明确
,

债务人应履行
、

有履行能

力而不自愿履行
。

因此
,

不考虑债权文书的性

质
,

不考虑当事人双方对债权文书内容有无

争议
,

任意办理执行许可证明是不妥当的
。

特

别在 目前全国尚无统一规定和经验不多的情

况下
,

对办理执行许可证明更应持慎重态度
。

(三 ) 某些法律行为生效的必要系件

依照国家的法律
、

法令规定
,

某些法律行

为必须经公证证明才能生效
,

因此
,

履行公证

手续就成为这些法律行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必

要条件之一
,

否则
,

这些行为就没有法律上的

效力
。

例如
,

制定有效的合同的形式大体上

有三种 : 有的合同可用口头形式 ;有的合同
,

按法律要求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;还有的合同
,

不仅必须是书面的
,

而且法律规定必须经过

公证证明
。

法律对于合同形式的不同要求
,

决定于由合同所产生 (或变更
、

消灭 ) 的那些

法律关系的重要性
、

复杂性和它们对于第三

者的作用等
。

在我国
,

现行法律
、

法令
、

条例

中还没有规定必须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 为
。

但是
,

如果当事人制定某些合同
,

自行协议把

公证证明作为必要的形式条件之一
,

在这种

场合
,

这些合同就必须具备协议所规定的形

式 (公证证明 )才能成立
。

换言之
,

该项合同

未经公证证明
,

就应该认为无效
。

这里
,

让我们回顾历史的经验不无教益
。

在五十年代
,

国家机关
、

企业
、

合作社与私营

企业订立的加工
、

订货等公私合同
,

为使其内

容明确
、

肯定和稳固
,

防止可能发生的争执和

怀疑
,

并监督资本家认真订立合同和严格履

行合同
,

一般在签订合同以前
,

多与私方协议

合同应经公证证明
,

或者由上级主管行政部

门以行政命令规定
,

否则不签订合同
。

公私

合同经过公证证明
,

确认了它的真实性与合

法性
,

避免了合同的缺陷
,

保证了合同的正确

履行
。

由此可见
,

当时把公证证明作为合同

在法律上生效的条件之一
,

不仅是监督当事

人守法守约的手段
,

而且也是保护国家财产
,

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

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有效的方法
。

今天
,

经济合同应否经过公证证明
,

对此

各地都还在调查研究
,

有的地方公证处已经

试办
。

公证证明某些经济合同
,

是用法律办法

管理经济的一种手段
。

这样做
,

对于保护国

家和集体财产
,

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
,

巩 固

正常的民事流转关系以及保障社会主义经济

建设等
,

都有重要意义
。

除了与国计民生关系较大的某些经济合

同需要经过公证外
,

为了更好地保护国家和

公民的合法权益
,

下列法律行为和法律事实
,

也可以考虑规定必须经过公 证 证 明方始有

效
:

( )l 遗嘱 ; ( 2 ) 委托 ; ( 3 ) 无主财产收归

国家或集体所有 ; ( 4 ) 不动产的转让 ; ( , ) 死

亡或失纵的宣告
。


